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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智慧財產權審判動態跟蹤”是北京隆諾律師事務所為適

應智慧財產權法律服務需求、打造專業化律師團隊推出的全新服務專案。

我們從 2020 年起，對中國大陸地區最高人民法院及其智慧財產權法庭、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北京互聯網法院、北京市海

澱區人民法院、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智慧

財產權法院、上海市浦東新區法院、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級人

民法院、廣州智慧財產權法院、廣州互聯網法院、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杭州智慧財產權法庭、杭州互聯網法院、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南京智慧

財產權法庭、蘇州智慧財產權法庭、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福州智慧財產

權法庭、廈門智慧財產權法庭、武漢智慧財產權法庭等主要智慧財產權審

判機構作出的典型裁判進行定期跟蹤和發佈，幫助企業及時瞭解中國大陸

智慧財產權司法審判動向，並以我們精專的分析解讀，為企業創新驅動發

展保駕護航。 

 

 

跟蹤期間：2021 年 9 月 7 日～2021 年 10 月 11 日 

本期案例：2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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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類 

 專利民事糾紛 

案例 1：朱曉彥与袁曉麗等专利权转让合同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號：（2021）最高法知民終 553號 

◼ 上訴人（一審原告）：朱曉彥 

◼ 被上訴人（一審被告）：袁曉麗、山東美天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案由：專利權轉讓合同糾紛 

◼ 案情簡介：朱曉彥系專利號為 ZL201721854392.3、名稱為“逆流式礦井回風直接

加熱新風的系統”的實用新型專利（以下簡稱涉案專利）的專利權人。朱曉彥主

張，袁曉麗偽造其簽名的《轉讓協議書》（以下簡稱涉案轉讓協議），經國家智

慧財產權局，將包括涉案專利在內的多項專利著錄項目的專利權人變更為山東美

天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山東美天公司），遂起訴至山東省濟南市中

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濟南中院），請求確認涉案轉讓協議不成立，訴訟費用由

袁曉麗、山東美天公司負擔。另，朱曉彥於 2020 年 7 月 18 日，以國家智慧財產

權局為被告，以袁曉麗、山東美天公司為第三人，向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提起專

利行政訴訟，請求撤銷國家智慧財產權局作出的涉案專利的專利權人變更行為。 

濟南中院經審理認為，本案與另案提起的行政訴訟案件均涉及涉案轉讓協議

是否成立的問題，兩者構成重複訴訟。據此，濟南中院裁定駁回起訴。 

朱曉彥不服一審裁定，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最高法院）。最高法

院經審理認為，本案與另案提起的行政訴訟案件可能均涉及轉讓協議簽名的真實

性問題，但僅為涉及相同事實，兩者訴訟類型、當事人、訴訟標的和訴訟請求均

不相同，不構成重複訴訟。據此，最高法院裁定撤銷一審裁定，指令本案由濟南

中院繼續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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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規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

百四十七條規定的重複訴訟的構成前提為已有前訴對當事人的訴訟事項正在處

理，或已經對當事人的訴訟事項進行實質處理，沒有提起後訴的必要。如果前訴

與後訴僅涉及相同事實，但在訴訟類型、當事人、訴訟標的和訴訟請求等方面存

在差異的，不構成重複訴訟。 

 

案例 2：瑞之順公司與周勤專利侵權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號：（2021）最高法知民終 334號 

◼ 上訴人（原審被告）：無錫瑞之順機械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周勤 

◼ 案由：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 

◼ 案情簡介：周勤系專利號為 ZL201110375874.1、名稱為“排水板成型機”的發明

專利（以下簡稱涉案專利）的專利權人。周勤以無錫瑞之順機械設備製造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瑞之順公司）存在涉嫌侵權行為為由，向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以下簡稱蘇州中院）提出訴前證據保全申請。蘇州中院依申請對被訴侵權產

品採取保全措施，並明確告知瑞之順公司不得破壞或者轉移保全證據。2019年 11

月 6 日，周勤向蘇州中院提起專利侵權之訴。一審過程中，蘇州中院組織雙方當

事人對保全證據進行現場勘驗，但被訴侵權產品已被瑞之順公司轉移，且拒不告

知被訴侵權產品的實際去向。蘇州中院認為瑞之順公司的行為導致訴前保全證據

滅失，直接影響侵權判斷的有效進行，依法認定被訴侵權產品落入涉案專利的保

護範圍，構成專利侵權。蘇州中院據此判決瑞之順公司立即停止侵權行為，賠償

周勤經濟損失及維權合理費用共計 100 萬元。此外，因瑞之順公司擅自轉移、處

分被保全證據，構成對民事訴訟的妨害，蘇州中院依法對其罰款 20萬元。瑞之順

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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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 的技術特徵涉及產品內部結

構及位置連接關係，如果無法接觸、觀察被訴侵權產品實物，不易查明被訴侵權

產品實施的技術方案是否全面覆蓋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 的全部技術特徵。瑞之順

公司的行為導致蘇州中院無法組織雙方當事人圍繞被訴侵權產品實物展開技術特

徵比對，瑞之順公司應當為此承擔相應的不利法律後果。蘇州中院基於瑞之順公

司的妨害民事訴訟行為，推定被訴侵權產品落入涉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並無不

當。此外，瑞之順公司擅自實施轉移、處分證據保全證物的行為已構成對民事訴

訟的妨害，蘇州中院對其採取罰款的強制措施，體現的是公法上對於瑞之順公司

妨害民事訴訟、破壞訴訟秩序的行為的否定性評價。據此，最高人民法院判決駁

回上訴，維持原判。 

◼ 裁判規則：被訴侵權人擅自轉移、處分被人民法院採取保全措施的證據，導致人

民法院無法查明相關技術事實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推定權利人就該證據所涉證

明事項的主張成立。人民法院對於被訴侵權人實施的擅自轉移、處分被法院採取

保全措施之證據的妨害民事訴訟行為，分別對其科以公法層面的制裁和私法層面

的不利事實推定，兩項舉措各司其職，並行不悖。被訴侵權人不因承擔了公法層

面被司法制裁的不利後果，而可以當然豁免私法層面的不利事實推定。 

 

案例 3：仁恒德公司與愛心母嬰公司專利侵權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號：（2021）最高法知民終 306號 

◼ 上訴人（原審原告）：北京仁恒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湖州愛心母嬰保健服務有限公司、湖州市婦幼保健院 

◼ 案由：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 

https://www.iphouse.cn/cases/list.html?rawdata=(2021)%E6%9C%80%E9%AB%98%E6%B3%95%E7%9F%A5%E6%B0%91%E7%BB%88306%E5%8F%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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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簡介：北京仁恒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仁恒德公司）系專利號為

200880108740.X、名稱為“畸形耳朵的矯正”的發明專利(以下簡稱涉案專利)的

獨佔實施被許可人。仁恒德公司以湖州愛心母嬰保健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愛

心母嬰公司）、湖州市婦幼保健院銷售的“益耳”耳廓矯形器(以下簡稱被訴侵權

產品)侵害涉案專利權為由，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杭州中院）

提起訴訟。杭州中院經審理認為，被訴侵權產品具備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2、4、

6-8、12 的全部技術特徵，落入了涉案專利權保護範圍。愛心母嬰公司與湖州市

婦幼保健院系分工協作，合意實施了銷售被訴侵權產品的行為，共同侵害了涉案

專利權。然而，愛心母嬰公司系通過合法管道以支付合理對價等符合商業交易習

慣的方式取得被訴侵權產品，而且愛心母嬰公司與湖州市婦幼保健院已盡到合理

的注意義務，愛心母嬰公司與湖州市婦幼保健院主張的合法來源抗辯成立，無需

承擔賠償責任。據此，杭州中院判決愛心母嬰公司與湖州市婦幼保健院停止銷售

被訴侵權產品，共同承擔合理開支 20520 元。仁恒德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銷售者主張合法來源抗辯，需要同時滿足“被訴

侵權產品具有合法來源”的客觀要件和“銷售者無主觀過錯”的主觀要件。對於

仁恒德公司主張其向湖州市婦幼保健院、愛心母嬰公司分別發送了律師函，告知

被訴侵權產品涉嫌侵權，認為湖州市婦幼保健院、愛心母嬰公司主觀存在過錯的

主張，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第一，專利侵權判斷具有較強的專業性，熟悉醫療器

械的使用方式方法並不意味著就瞭解醫療器械的結構和技術特徵，故不能僅以此

就認定湖州市婦幼保健院和愛心母嬰公司應當具有判斷其所售產品是否侵害他人

專利權的審查判斷能力。第二，被訴侵權產品是經行政審批許可製造、合乎行業

規範的醫療器械產品，且其產品包裝上標注了專利技術資訊，湖州市婦幼保健院、

愛心母嬰公司在採購時對於被訴侵權產品是否具備投放市場流通的合法資質已盡

到本領域經營者的合理審查注意義務。第三，被訴侵權產品與仁恒德公司的專利

產品並非簡單的抄襲與被抄襲的關係，被訴侵權技術方案與涉案專利說明書附圖

亦非完全一致。第四，在湖州市婦幼保健院和愛心母嬰公司接到侵權警告函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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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智慧財產權局曾作出行政處理決定，並認定被訴侵權產品未落入涉案專利

權的保護範圍。第五，侵權警告函僅是輔助認定銷售者存在主觀過錯的初步證據，

而非可直接認定銷售者存在主觀過錯的充分證據。綜合上述因素，仁恒德公司提

交的證據不足以推翻“湖州市婦幼保健院、愛心母嬰公司對所銷售的產品侵害涉

案專利權主觀上善意不知情”這一推定，因此，應認定湖州市婦幼保健院、愛心

母嬰公司的合法來源抗辯成立。據此，最高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 裁判規則：在侵害專利權糾紛中，銷售者主張的合法來源抗辯成立需要同時滿足

“被訴侵權產品具有合法來源”的客觀要件和“銷售者無主觀過錯”的主觀要

件。對於主觀要件，如果銷售者能夠證明其遵從合法、正常的市場交易規則，取

得所售產品的來源清晰、管道合法、價格合理，則應認為銷售者已經盡到作為誠

信經營者所應負的合理注意義務，進而可以推定其主觀上對所銷售的產品侵害他

人專利權善意不知情。此時，應由專利權人或利害關係人提供相反證據證明銷售

者明知或應知其銷售的產品侵害他人專利權。在專利權人或利害關係人未能進一

步提供可以推翻上述推定之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應認定銷售者滿足合法來源抗辯

成立所要求的“主觀無過錯”要件。 

 

案例 4：陳海東與可口可樂公司職務發明案 

◼ 法院：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 案號：（2020）滬民終 568號 

◼ 上訴人（一審原告）：陳海東 

◼ 被上訴人（一審被告）：可口可樂飲料（上海）有限公司 

◼ 案由：職務發明創造發明人、設計人獎勵、報酬糾紛 

◼ 案情簡介：陳海東系專利號為 ZL200630015063.0、名稱為“瓶子”的外觀設計專

利（以下簡稱涉案專利）的設計人，自 1994 年 9 月 19 日至 2017 年 4 月 19 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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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于可口可樂飲料（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可口可樂上海公司）。涉案專利

的專利權人為可口可樂公司，申請日為 2006 年 4月 14日，專利權終止日為 2015

年 4月 14日。可口可樂公司與可口可樂上海公司約定，可口可樂上海公司員工所

做出的發明創造的專利申請權均轉移至可口可樂公司。2015年 8 月 5 日，可口可

樂上海公司向陳海東告知，將向其支付包含涉案專利在內的兩個專利的職務發明

獎勵和報酬共計 5000元。2015年 8月 14 日，陳海東回復可口可樂上海公司，接

受職務發明獎勵，但對報酬數額不予接受。2015 年 8 月 25 日，可口可樂上海公

司告知陳海東，已就涉案專利向其支付了獎金 1000元、報酬 1500 元。2015年 12

月 7 日，陳海東回復可口可樂上海公司，接受獎勵，但不接受報酬並予以退回。

陳海東認為，可口可樂上海公司實施了涉案專利，但未向其支付職務發明報酬，

遂於 2019 年 1 月 2 日向上海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職務發明報酬的仲

裁，於 2019年 4 月 12日起訴至上海智慧財產權法院（以下簡稱上海知產法院），

請求判令可口可樂上海公司支付職務發明報酬 50 000元及合理費用 1000元。 

上海知產法院經審理認為，陳海東的起訴之日為 2019 年 4 月 12 日，知道或

者應當知道有權主張報酬之日為 2015 年 12 月 7 日，本案訴訟已經超過三年的訴

訟時效。陳海東當庭提交的與涉案專利近似的包裝瓶無任何標識、生產日期及出

處，未能證明可口可樂上海公司實施了涉案專利，亦未證明可口可樂上海公司因

此獲得的經濟利益。據此，上海知產法院判決駁回陳海東的全部訴訟請求。 

陳海東不服一審判決，起訴至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高院）。

上海高院經審理認為，陳海東提交的包裝瓶系可口可樂上海公司或其關聯企業所

製造使用的可能性較大，且可口可樂上海公司已向陳海東支付了涉案專利職務發

明報酬 1500元，可推定涉案專利已經實施且取得經濟效益，故陳海東職務發明報

酬請求權已經產生。同時，可口可樂上海公司與陳海東就涉案專利的職務發明報

酬金額未達成一致，該職務發明報酬請求權並未因可口可樂上海公司的曾經給付

而消滅。雖涉案專利實施期間無法確定，但陳海東至遲於 2015 年 12 月 7 日就知

道或應當知道其有權主張職務發明報酬，其於 2019年 1月 2日申請仲裁已超過三

年，不能構成訴訟時效中斷，故其於 2019 年 4月 12日提起本案訴訟已超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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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海東職務發明報酬請求權已超過訴訟時效。據此，上海高院判決駁回上訴，維

持原判。 

◼ 裁判規則：發明創造實施且取得經濟效益系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向發明人或設計

人支付職務發明報酬的要件。若涉案專利已經實施且取得經濟效益，則可以認定

發明人或設計人的職務發明報酬請求權已經產生。發明人或設計人主張職務發明

報酬請求權的，其訴訟時效應與涉案專利實施期間有關，即從發明人或設計人知

道或應當知道其職務發明報酬請求權被侵害之日起算，而不能以涉案專利終止之

日作為訴訟時效期間起算之日。 

 

 

專利行政糾紛 

案例 5：葉露微與國家智慧財產權局專利行政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號：（2021）最高法知行終 278號 

◼ 上訴人（原審原告）：葉露微  

◼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國家智慧財產權局 

◼ 案由：發明專利申請駁回複審行政糾紛 

◼ 案情簡介：葉露微系申請號為 201710105731.6 的發明專利申請（以下簡稱涉案申

請）的申請人。國家智慧財產權局（以下簡稱國知局）經審查駁回了涉案申請，

後又作出第 207398 號複審請求審查決定（以下簡稱被訴決定），維持了上述駁回

決定。國知局於 2020 年 4月 7日向葉露微的電子申請用戶端發送被訴決定，又於

2020年 4月 14日向葉露微發送短信，通知其於 15日內下載被訴決定。葉露微於

2020 年 4 月 29 日下載被訴決定，並於 2020 年 7 月 11 日向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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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北京知產法院）提起針對被訴決定的行政訴訟。北京知產法院依據《電

子簽名法》第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認定葉露微收到被訴決定的時間為該決定到

達電子申請用戶端的時間，即 2020年 4月 7日，其於 2020年 7月 11日提起行政

訴訟超過了法定起訴期限，據此裁定對本案不予立案。葉露微不服一審裁定，上

訴至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首先，國知局頒佈的《關於專利電子申請的規定》

系特別規範，應當優先適用，北京知產法院適用《電子簽名法》第十一條第二款

屬於適用法律錯誤。其次，葉露微與國知局簽訂了《專利電子申請系統使用者註

冊協定》，明確約定以《關於專利電子申請的規定》為依據，該約定合法有效，

《關於專利電子申請的規定》第九條第二款載明，“對於專利電子申請，國家智

慧財產權局以電子檔形式向申請人發出的各種通知書、決定或者其他檔，自檔發

出之日起滿 15 日，推定為申請人收到文件之日”。最後，國家智慧財產權局發

送短信的行為屬於具體行政行為的過程性行為，雖不構成獨立的行政行為，但應

認定屬於行政行為的組成部分。因此，對於葉露微而言，其能夠合理預期以 2020

年 4月 7日（發文日）加 15日或者以 2020 年 4月 14日（短信提醒日）加 15日

作為起訴期限的起算點，其於 7 月 11 日起訴均未超過法定期限。據此，最高人

民法院裁定撤銷一審裁定，指令北京知產法院立案受理。 

◼ 裁判規則：確定國家智慧財產權局所作出相關決定的送達時間應符合信賴利益保

護原則。在對送達時間存在多種理解的情形下，為保護行政相對人的信賴利益，

充分保障其訴權行使，應當作出有利於行政相對人的解釋，從而全面有效地保障

行政相對人的程式性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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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蓋組織公司與國家智慧財產權局專利行政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號：（2020）最高法知行終 93號  

◼ 上訴人（原審原告）：蓋組織管理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國家智慧財產權局 

◼ 原審第三人：深圳納斯威電子有限公司 

◼ 案由：實用新型專利無效行政糾紛 

◼ 案情簡介：蓋組織管理及投資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蓋組織公司）系專利號為

ZL201390000237.9、名稱為“頭髮矯直刷”的實用新型專利（以下簡稱涉案專利）

的專利權人。針對涉案專利，深圳納斯威電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納斯威公司）

於 2015 年 9月 21 日和 2016年 2月 1日分別向國家智慧財產權局（以下簡稱國知

局）提出無效宣告請求，蓋組織公司針對 2016年 2月 1日的無效宣告請求修改了

權利要求。2016 年 10 月 19日，國知局針對 2015 年 9月 21日提起的無效宣告請

求作出第 30338 號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以下簡稱被訴決定），宣告涉案專利

無效。蓋組織公司不服被訴決定，向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以下簡稱北京知產法

院）提起訴訟。北京知產法院經審理認為，蓋組織公司在針對涉案專利的另一在

先無效程式中修改了權利要求且該修改後的權利要求已被國知局接受，因此對被

訴決定的審理已不具有實質意義，並據此判決駁回蓋組織公司的訴訟請求。蓋組

織公司不服，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在另一無效宣告請求程式中，蓋組織公司作為專

利權人修改了權利要求書且已被國知局接受，在此情況下，本案的無效請求審查

程式不應再基於涉案專利授權公告時的權利要求書繼續審查並作出決定。另案無

效決定於 2016 年 10 月 18 日作出，宣告涉案專利權全部無效。因此，本案被訴

決定作出時，其審查基礎實質上已不復存在而無繼續審查之必要，故應對已作出

的被訴決定予以撤銷，且國知局也無需重新作出決定。據此，最高人民法院判決

撤銷一審判決和被訴決定，駁回蓋組織公司的上訴請求。 



 

 

 
14 / 41 

 

◼ 裁判規則：在針對同一專利權提起的多個無效宣告請求審查程式中，如果專利權

人在在後的無效程式中修改了權利要求且該修改被國家智慧財產權局接受，則在

先以授權時的權利要求作為審查基礎的無效決定以及由其所引發的專利確權行

政訴訟，將因審查基礎已不復存在而無繼續審理之必要。 

 

案例 7：正大天晴與國知局專利無效行政案 

◼ 法院：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 

◼ 案號：（2020）京 73行初 3798號 

◼ 原告：正大天晴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 被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智慧財產權局 

◼ 第三人：吉利德科學公司 

◼ 案由：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  

◼ 案情簡介：吉利德科學公司（以下簡稱吉利德公司）系專利號為 01813161.1、發

明名稱為“核苷酸膦酸酯類似物前藥及其篩選和製備方法”、優先權日為 2000

年 7月 21日的發明專利（以下稱涉案專利）的專利權人。針對涉案專利，正大天

晴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正大天晴公司）於 2019年 6 月 3日向國家智

慧財產權局提出無效宣告請求，並提交了證據 11a，即專利權人吉利德公司於 1999

年 3月 19日針對涉案專利的歐洲同族專利 EP0719273A1的申請程式中答覆審查意

見時所提交的意見陳述書及權利要求書修改，認為證據 11a 標注的歐洲專利局收

錄時間（1999 年 3 月 19 日）可以推定為該證據的公開時間。此外，正大天晴公

司提交了證據 22，即《<歐洲專利公約>關於案卷查閱的規定》佐證證據 11a的公

開時間。證據 22 第 128 條第（4）項規定：“在歐洲專利申請公佈後，有關該申

請或其以後的歐洲專利，除實施細則另有限制條件規定的，應適用該規定外，經

請求可供查閱”。國家智慧財產權局經審理認為，證據 11a 標注的時間為歐洲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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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局的收錄時間，但沒有證據表明該證據的收錄之日即為其網路公開日期或向公

眾公開的日期，因此本領域技術人員不能確定證據 11a 的公開日期，其不能作為

涉案專利的現有技術使用。在此基礎上，國家智慧財產權局於 2019 年 12 月 3 日

作出第 42586 號無效審查決定（以下簡稱被訴決定），維持涉案專利有效。                                                                       

正大天晴公司不服被訴決定，向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提交了涉

及其與歐洲專利局有關證據 11a 公開時間的往來郵件的（2020）蘇甯鐘山證字第

1573號公證書（以下簡稱第 1573號公證書）。 

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經審理認為，第 1573號公證書顯示“從書面請求或電話

請求到實際查看文檔的時間，我們估計收到日期（1999年 03月 22日）至少一個

月至可能幾個月，具體取決於工作量、交付後情況和其他因素”，“至少不早於

2003 年”，“極有可能在 2001 年之前向公眾公開”。鑒於現有證據均不能證明

證據 11a 的公開時間，故正大天晴公司有關證據 11a 構成涉案專利的現有技術的

主張不能成立。在此基礎上，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 相對于正大天晴公司使用的現

有證據組合具備創造性。據此，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判決駁正大天晴公司的訴訟

請求。 

◼ 裁判規則：儘管歐洲專利申請公佈後，相關專利文件經請求可供查閱，但歐洲專

利局收錄該相關專利檔的時間不能當然地作為該檔的公開時間，進而該檔也不能

當然地作為現有技術使用，除非在案證據能夠證明相關技術方案的公開時間。 

 

植物新品種 

案例 8：金地公司與親耕田公司植物新品種權侵權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號：（2021）最高法知民終 8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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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一審被告）：江蘇親耕田農業產業發展有限公司 

◼ 上訴人（一審原告）：江蘇省金地種業科技有限公司 

◼ 案由：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 案情簡介：天津市水稻研究所於 2014年 12月 12日提出“金粳 818”水稻植物新

品種權申請，2018 年 11月 8日獲得授權，品種權號為 CNA20141476.3（以下簡稱

涉案品種權），並於 2017 年 10 月 1 日授權江蘇省金地種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金地公司）獨佔實施許可，授權範圍包括以自己名義獨立進行維權。金地公

司發現，江蘇親耕田農業產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親耕田公司）未經其許可，

以線下門店推廣以及在微信群內發佈“農業產業鏈資訊匹配” 線上宣傳等方

式，尋找銷售和購買“金粳 818”稻種（以下簡稱被訴侵權種子）的潛在交易者，

並對成為親耕田公司會員的主體提供被訴侵權種子的具體交易資訊，與買家商定

交易價格、數量、交貨時間後安排送貨收款，對外銷售白皮袋包裝的被訴侵權種

子。金地公司認為親耕田公司實施的上述銷售行為侵害了涉案品種權，遂起訴至

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南京中院），請求判令親耕田公司停止侵

權，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共計 300 萬元。南京中院依金地公司申請，委託農

業農村部植物新品種測試（杭州）分中心對涉案品種的種子樣品與被訴侵權種子

進行鑒定，該中心於 2020 年 9 月 30 日出具《檢驗報告》，檢驗結論為“極近品

種或相同品種”，金地公司、親耕田公司對該《檢驗報告》均不持異議。 

南京中院經審理認為，被訴侵權種子系涉案品種的繁殖材料，親耕田公司未

直接銷售被訴侵權種子，但為會員提供種子供需資訊匹配並促成種子交易的行

為，構成對他人實施侵害該植物新品種權的幫助。親耕田公司幫助的銷售主體系

種植大戶，而非出售、串換剩餘自繁自用常規種子的農民，銷售地域跨越不同行

政區域，銷售數量巨大，明顯超出一般農民家庭聯產承包土地的年度用種量，故

親耕田公司幫助銷售種子的行為亦不符合種子法規定的農民自繁自用剩餘種子合

法出售、串換的情形。關於損害賠償，南京中院認為親耕田公司侵權故意明顯、

情節嚴重，適用懲罰性賠償，綜合考慮涉案品種權的類型、被訴侵權種子的銷售

價格和規模、侵權行為的性質和後果等情節，推定親耕田公司的侵權獲利賠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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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 100 萬元，按照賠償基數的二倍適用懲罰性賠償，確定判賠總額為 300萬元。

據此，南京中院判決親耕田公司停止侵權，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共計 300 萬

元。 

親耕田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最高法院）。最

高法院經審理認為，親耕田公司發佈被訴侵權種子的具體銷售資訊，賣的與買家

協商確定種子買包裝方式、價款和數量、履行期限等交易要素，系被訴侵權種子

的交易組織者、決策者，故親耕田公司直接實施了被訴侵權種子的銷售行為，而

非僅實施了幫助銷售行為。親耕田公司並非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簽訂家庭農村土

地承包經營合同的農民，交易場所並非法定的當地集貿市場，且種子銷售數量遠

超出農民家庭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合同約定的土地範圍所能剩餘自留種的數量，故

親耕田公司的被訴侵權行為不符合農民自繁自用剩餘種子合法出售、串換的條

件。關於損害賠償，最高法院認為親耕田公司並未取得種子生產經營許可證，明

知未經許可銷售授權品種繁殖材料而銷售包裝無標識的種子，且以“農民”“種

糧大戶”等經營主體名義掩護被訴侵權行為，對金地公司造成巨大市場衝擊。最

高法院綜合考慮親耕田公司具有主觀惡意、侵權手段隱蔽、侵權範圍廣、規模大、

侵權行為情節嚴重等因素，認為南京中院對親耕田公司適用懲罰性賠償及賠償數

額並無不當。據此，最高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 裁判規則： 

1、若被訴侵權人實施了發佈被訴侵權種子的具體銷售資訊、與買家協商種子買

賣的包裝方式、價款和數量、履行期限等交易要素等行為，使得買家依據與被訴

侵權人約定的交易條件，產生取得被訴侵權種子所有權的確定預期，則銷售合同

成立，構成銷售行為。 

2、若被訴侵權人並非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簽訂家庭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合同的農

民，交易場所並非法定的當地集貿市場，且種子銷售數量遠超出農民家庭農村土

地承包經營合同約定的土地範圍所能剩餘自留種的數量，則被訴侵權行為不符合

種子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的農民自繁自用剩餘種子合法出售、串換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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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侵犯植物新品種權情節嚴重的，可適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懲罰性賠償。對

於侵權情節嚴重的認定，應當綜合考慮侵權人的主觀惡意、侵權手段、次數，侵

權行為的持續時間、地域範圍、規模、後果，侵權人在訴訟中的行為等因素予以

確定。 

 

 

商標類 

 商標民事糾紛 

案例 9：華聯公司與肥城市華聯公司等商標侵權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號：（2021）最高法民再 3號 

◼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華聯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肥城市華聯商貿有限公司、肥城市華聯

商貿有限公司春秋古城店 

◼ 案由：侵害注冊商標專用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 

◼ 案情簡介：華聯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聯公司）是核定使用在第 35

類推銷（替他人）、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示商品及特許經營的商業管

理 等 服 務 上 的 第 5345627 號 “ ” 、 第 5825607 號

“ ”及第 5825608 號“ ”商標（以下統稱涉案商

標）的商標權人。華聯公司認為，肥城市華聯商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肥城

市華聯公司）、肥城市華聯商貿有限公司春秋古城店（以下簡稱肥城市華聯

古城店）在門店招牌、經營場所、網路支付帳單、購物小票上突出使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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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華聯超市”標識（以下簡稱被訴侵權標識）並將“華聯”註冊為企業

字型大小，侵害了涉案商標權並構成不正當競爭，遂起訴至山東省泰安市中

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泰安中院），請求判令肥城市華聯公司及肥城市華聯

古城店停止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更改企業名稱，更改後的企業名稱

中不得含有“華聯”字樣、賠禮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 15 萬元。

泰安中院經審理認為，肥城市華聯公司的成立時間早於涉案商標的註冊時

間，且在涉案商標註冊之前已經在註冊地區域內具有一定影響力，因此，肥

城市華聯公司使用被訴侵權標識屬於在先使用且不會導致相關公眾產生混

淆、誤認，不構成商標侵權。肥城市華聯公司主觀上不具有借助涉案商標及

華聯公司商譽擴大經營、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故意，客觀上也未損害華聯公司

及消費者的權益，因此不構成不正當競爭。泰安中院據此判決駁回華聯公司

的訴訟請求。華聯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

稱山東高院）。山東高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華聯公司不服二審判決，向最高法院申請再審。華聯公司在再審中提交

了新證據，可證明現華聯公司與其前身各主體之間存在著緊密的承繼關係，

現華聯公司使用“華聯”字型大小的時間應追溯至其前身成立之時。經過長

期經營，“華聯”“華聯超市”與華聯公司及其前身已經形成對應關係，並

具有較高知名度。最高法院經審理認為，肥城市華聯公司成立於 2000 年 3

月 8 日，晚于華聯公司前身及其關聯企業的成立時間，且在案證據無法證明

在涉案商標申請註冊之前，肥城市華聯公司已經在超市行業將被訴侵權標識

作為商標使用並具有一定影響，故其對被訴侵權標識不構成在先使用。肥城

市華聯公司在涉案商標申請註冊之後開設肥城市華聯古城店不屬於在原使

用範圍內繼續使用該商標。“華聯”字型大小及“華聯超市”品牌在相關公

眾中具有較高的知名度，肥城市華聯公司、肥城市華聯古城店在相同或類似

服務上使用與涉案商標近似的標識，容易引起相關公眾的混淆、誤認，構成

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在案證據無法證明侵權行為給華聯公司帶來商譽上

的損失，故對於華聯公司關於賠禮道歉的主張不予支持。最高法院綜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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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聯公司及涉案商標的知名度、侵權情節等因素判決撤銷一審及二審判決、

肥城市華聯公司及肥城市華聯古城店停止使用被訴侵權標識、在企業名稱中

使用“華聯”字樣、賠償經濟損失 5 萬元。  

◼ 裁判規則：權利人與使用相同字型大小的前身等主體之間存在著緊密的承繼

關係，權利人使用其字型大小的時間應追溯至其前身使用該字型大小之時。 

 

被訴侵權標識 涉案商標 

華聯 

華聯超市 
 

 

案例 10：百威公司與東方科苑公司商標侵權案 

◼ 法院：廣州智慧財產權法院 

◼ 案號：（2020）粵 73民終 1944號 

◼ 上訴人(一審被告)：廣州市東方科苑進出口有限公司 

◼ 被上訴人(一審原告)：百威投資（中國）有限公司 

◼ 案由：侵害注冊商標專用權糾紛 

◼ 案情簡介：百威投資（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百威公司）經弗蘭齊絲卡納公

司授權取得第 G1241072 號“ ”商標、G807592號“ ”等

商標（以下統稱涉案商標）的使用權及維權權利。百威公司認為，廣州市東方科

苑進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方科苑公司）申報進口的“Franziskaner”教士

小麥啤酒（以下簡稱被訴侵權商品）侵害了涉案商標，遂起訴至廣東省廣州市越

秀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越秀法院），請求判令東方科苑公司停止侵權並賠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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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損失 50萬元及合理費用 55300元。越秀法院經審理認為，東方科苑公司提供的

系未經公證認證的域外證據，不能證明被訴侵權商品屬於商標註冊人弗蘭齊絲卡

納公司生產或授權生產的啤酒正品，因此不構成商標平行進口行為。東方科苑公

司未經許可，在相同商品上使用與涉案商標近似的標識，構成商標侵權。越秀法

院綜合考慮東方科苑公司的主觀過錯、侵權行為的性質等因素判決東方科苑公司

停止商標侵權行為並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 205180元。 

東方科苑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廣州智慧財產權法院。廣州智慧財產權

法院經審理認為，東方科苑公司在二審過程中補充提交了用於證明被訴侵權商品

製造、銷售商材料的公證認證檔，並提交了經政府職能部門和國際商會認證的證

據予以補強，可以證明被訴侵權商品屬於平行進口的正品，且與弗蘭齊絲卡納公

司在中國市場銷售的商品相同或者不存在實質性差異，兩者均受到商標權人的共

同控制。對於在中國市場的相關公眾來說，被訴侵權標識不會割裂商標權人與平

行進口商品之間的唯一指向關係，不會導致相關公眾產生混淆、誤認，故東方科

苑公司不構成商標侵權。據此，廣州智慧財產權法院判決撤銷一審判決，駁回百

威公司的訴訟請求。 

 

    

涉案商標 

 

 

案例 11：亞組委與龍都公司等特殊標誌專有權侵權案 

◼ 法院：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法院 

◼ 原告：2022 年第 19 屆亞運會組委會 

◼ 被告：杭州龍都置業有限公司、杭州百房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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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侵害特殊標誌專有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 

◼ 案情簡介：2022 年第 19 屆亞運會組委會（以下簡稱亞組委）向國家智慧財產權

局提出對“杭州亞運會”“2022年第 19 屆亞運會”等 12件特殊標誌（以下簡稱

涉案特殊標誌）的登記申請，並於 2020 年 4 月 17 日被予以核准。亞組委認為，

杭州龍都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龍都公司）在杭州百房網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百房公司）經營的網路平臺上發佈“杭州亞運會_旁山水時代丨與全國第三

座 SKP 面對面_熱席..”等樓盤行銷資訊，侵害了其對涉案特殊標誌享有的專有

權。並且，龍都公司此前也曾發佈類似廣告，事後承諾不再發生此類情況，其行

為構成重複侵權，遂起訴至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蕭山法院），請求

判令龍都公司、百房公司停止侵權並賠償經濟損失 150萬元。 

蕭山法院經審理認為，龍都公司未經亞組委許可，擅自在其發佈的互聯網廣

告中將“杭州亞運會”（以下簡稱被訴侵權標識）設置為搜索關鍵字，構成對亞

組委特殊標誌專有權的侵害。其將搜索“杭州亞運會”關鍵字的公眾引流至其房

產廣告連結，該行為客觀上使得相關公眾誤認為龍都公司所開發房產與“杭州亞

運會”存在關聯，構成不正當競爭。龍都公司作為廣告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存在重

複侵權，百房公司作為專業廣告公司，未盡合理審查義務，致使龍都公司發佈的

廣告侵害亞組委的民事權利，依法應承擔相應責任。蕭山法院判決龍都公司賠償

亞組委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 90萬元，百房公司在 60萬元範圍內承擔連帶責任。 

◼ 裁判規則：未經特殊標誌所有人許可，將特殊標誌用於搜索關鍵字等商業活

動，容易導致相關公眾產生混淆、誤認的，構成侵害特殊標誌專有權及不正

當競爭。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規則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歸納） 

 

被訴侵權標識 涉案特殊標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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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 

 

 

 

著作權類 

案例 12：葫蘆娃公司與美影廠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案 

◼ 法院：上海智慧財產權法院 

◼ 案號：（2021）滬 73民終 62號 

◼ 上訴人(一審被告)：石家莊葫蘆娃食品有限公司 

◼ 被上訴人(一審原告)：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有限公司 

◼ 案由：侵害著作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 

◼ 案情簡介：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影廠）對“葫蘆娃”美術

作品（以下簡稱涉案作品）享有除署名權之外的其他著作權。石家莊葫蘆娃食品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葫蘆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核定使用在第 32類無酒精飲料

上的第 631343號“ ”商標（以下簡稱被訴侵權商標）的商標權人。葫蘆娃

公司在兒童成長核桃乳植物蛋白飲品、牛盼盼冰糖葫蘆棒、服裝、氣球、遮陽傘/

棚等商品上使用了被訴侵權商標，並在其運營的微信公眾號“葫蘆娃食品”上發

佈《知名動漫形象授權 25年老品牌實力背書這款兒童飲品經銷商千萬不能錯過》

的文章（以下簡稱被訴侵權文章），文章內容包括：“葫蘆娃是一部最優秀的動

畫片之一……石家莊葫蘆娃食品有限公司同知名卡通形象葫蘆娃簽訂了長期戰略

合作協定，成為相關類別國內唯一授權商”。美影廠認為葫蘆娃公司前述行為侵

害了其對涉案作品享有的資訊網路傳播權並構成虛假宣傳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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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起訴至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普陀法院），請求判令葫蘆娃公司

停止侵權、消除影響並賠償經濟損失 200 萬元及合理支出 2500元。普陀法院經審

理認為，涉案作品的創作完成及發表時間早於被訴侵權商標，且知名度極高，可

認定構成在先權利，葫蘆娃公司即便是在核定使用商品類別上的規範使用被訴侵

權商標，也已侵犯美影廠對涉案作品享有的資訊網路傳播權。被訴侵權文章刻意

建立葫蘆娃公司與美影廠的聯繫，進一步增加了混淆誤認的可能性，構成虛假宣

傳的不正當競爭。普陀法院綜合考慮涉案作品知名度及商業價值、創作的難易程

度、侵權行為的持續時間、性質和情節、葫蘆娃公司的主觀過錯、涉案作品貢獻

度等因素，判決葫蘆娃公司停止侵害涉案作品資訊網路傳播權的行為以及虛假宣

傳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消除影響並賠償經濟損失 20萬元及合理支出 2500元。 

葫蘆娃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上海智慧財產權法院。上海智慧財產權法

院經審理認為，被訴侵權商標包含了涉案作品的全部主要特徵，且文字部分為“葫

蘆娃”，更具有指向性，兩者構成實質性相似。葫蘆娃公司在網站、微信公眾號、

微信朋友圈等網路宣傳中使用被訴侵權商標，使公眾得以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

點獲得涉案作品，侵害了涉案作品的資訊網路傳播權。葫蘆娃公司在宣傳中虛構

其與美影廠存在合作關係，構成虛假宣傳。普陀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

確。上海智慧財產權法院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 裁判規則：商標專用權雖是由法律授予商標權利人在核定商品或服務上使用其注

冊商標的權利，但如果這種權利的取得實質上是違反誠實信用原則，違背了公認

的商業道德，即便其形式具有合法性，仍不能阻卻在先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將與

他人在先美術作品構成實質性相似的標識作為商標申請註冊並使用，構成對他人

著作權侵害的，仍應承擔停止侵權、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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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西藏樂視公司與電信杭州分公司著作權侵權案 

◼ 法院：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 案號：（2019）浙 01民終 10859號 

◼ 上訴人（原審原告）：西藏樂視網資訊技術有限公司 

◼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 案由：侵害著作權糾紛 

◼ 案情簡介：西藏樂視網資訊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西藏樂視公司）經獨佔許可

取得電視劇《羋月傳》（以下簡稱涉案電視劇）的資訊網路傳播權，其認為中國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以下簡稱電信杭州分公司）通過“IPTV回看”模

式提供涉案電視劇的回看服務，侵害了其對涉案電視劇享有的資訊網路傳播權，

遂起訴至杭州互聯網法院，請求判令電信杭州分公司停止侵權並賠償經濟損失及

合理支出 20 萬元。杭州互聯網法院經審理認為，首先，“IPTV 回看”模式既有

時間限制，又有地點選擇限定，並不符合嚴格意義上的資訊網路傳播的“選定”

特點，而該模式僅限於 IPTV專網的使用者，其播放的信號僅限於相應電視臺限定

時間內播放的信號，特定使用者僅能在限定重播時間內，在特定環境下通過特定

入口按需求觀看電視節目，並且“IPTV 回看”模式並沒有對涉案電視劇的資訊網

路傳播方式、傳播範圍和傳播條件等進行破壞或改變，二者不會構成實質性的替

代競爭關係，不會對西藏樂視公司的經濟利益造成損失。其次，從 IPTV 提供的服

務來講，電信杭州分公司屬於信號分發方，對信號發出方的版權內容是無法審查

的，也無權干涉。廣播權有一次利用和二次利用，“IPTV 回看”服務通過專網專

送提供的信號束實現，同傳統的廣播權的二次利用之間沒有本質區別。最後，基

於我國廣播電視行業的公共屬性，將“IPTV 回看”模式從廣播電視的產業角度進

行調整和規制，與當前的司法政策和司法價值導向相符。綜上，“IPTV 回看”不

屬於資訊網路傳播行為，因此，電信杭州分公司未實施侵害西藏樂視公司資訊網

路傳播權的行為，杭州互聯網法院據此判決駁回西藏樂視公司的訴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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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樂視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杭州中

院）。杭州中院經審理認為，電信杭州分公司以“IPTV回看”模式播放的涉案電

視劇來源於寧夏廣播電視臺的傳播內容，一方面，在 IPTV 專網中傳播“寧夏衛

視”電視頻道的直播節目，公眾只能在寧夏廣播電視臺及電信杭州分公司確定的

時間獲得涉案電視劇，並非在人選定的時間獲得該作品。IPTV使用者雖然在回看

功能表中可以看到節目播出表，但該播出表僅是寧夏廣播電視臺預先設定並公佈

的播出計畫，並不等同於 IPTV用戶可就此選定的時間獲得作品。另一方面，公眾

只能在同時可以接收廣播電視信號的 IPTV 專網及終端中獲得涉案電視劇，地點受

限於可接收廣播電視信號的範圍。電信杭州分公司實施的“IPTV 回看”既有時間

限制，又有地點限定，不符合資訊網路傳播的“選定”特點。電信杭州分公司實

施的仍是從廣播組織處獲得單向播放、傳送電視信號的行為，公眾被動接收上述

信號，電信杭州分公司自動、完整傳輸直播節目並滾動保留 72小時的傳播行為與

其同步轉播“寧夏衛視”電視頻道直播密不可分，仍屬廣播行為，因此，電信杭

州分公司未侵害西藏樂視公司對涉案電視劇享有的資訊網路傳播權。杭州中院據

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 裁判規則：IPTV 經營者通過“IPTV 回看”模式在 IPTV 專網中傳播電視頻道直播

節目，公眾只能在電視臺及 IPTV 經營者確定的時間獲得上述作品，並非在個人

選定的時間獲得作品；公眾也只能在同時可以接收廣播電視信號的 IPTV 專網及

終端中獲得該作品，地點受限於可接收廣播電視信號的範圍，並非在個人選定的

地點獲得作品。因此，通過“IPTV 回看”模式傳播電視臺的直播作品，不受資訊

網路傳播權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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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秘密 

案例 14：A 公司與高某等侵害商業秘密案 

◼ 法院：杭州互聯網法院 

◼ 原告：A公司 

◼ 被告：高某、B公司 

◼ 案由：侵害商業秘密糾紛 

◼ 案情簡介：A 公司系代理記帳公司，高某於 2014 年至 2019 年期間任該公司業務

部門負責人。高某出資設立包括 B 公司在內的三家公司，並擔任法定代表人、監

事等職務。A 公司認為，高某將在 A 公司任職期間掌握的客戶名單（以下簡稱涉

案客戶名單）洩露給上述三家公司，B 公司使用涉案客戶名單獲取非法利益，兩

者侵害了 A 公司的商業秘密，遂起訴至杭州互聯網法院，請求判令高某、B 公司

立即停止侵權並賠償損失。杭州互聯網法院經審理認為，涉案客戶名單包括的客

戶名稱、聯繫方式、收費等均屬於通常交易應具備的基本資訊，且大多數為公知

資訊或相關從業人員容易獲得的資訊。涉案客戶名單中部分客戶單位已登出，且

A公司未舉證證明其與相關客戶存在長期穩定的交易關係。此外，A公司對涉案客

戶名單未採取充分保密措施，不具有保密性。據此，杭州互聯網法院認定涉案客

戶名單不屬於商業秘密，遂駁回 A公司的訴訟請求。 

◼ 裁判規則：商業秘密中的客戶名單，除了包含客戶名稱、聯繫方式、收費、服務

時間等淺層次、一般羅列性的資訊外，還應包括客戶特殊需求、交易習慣、價格

承受能力等深層次資訊，或保持長期穩定交易關係的特定客戶資訊。若權利人主

張的涉案客戶名單不具有深層次資訊，且亦未證明其與涉案客戶名單中的客戶單

位存在長期穩定的交易關係的，則涉案客戶名單不屬於商業秘密。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規則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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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當競爭 

案例 15：智聯公司等與魔方公司不正當競爭案 

◼ 二審法院：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 

◼ 案號：（2021）京 73民終 1092號 

◼ 原告（被上訴人）：北京智聯三珂人才服務有限公司、北京網聘諮詢有限公司 

◼ 被告（上訴人）：魔方網聘（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 案由：不正當競爭糾紛 

◼ 案情簡介：北京智聯三珂人才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智聯公司”）、北京網

聘諮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網聘公司”）共同經營“智聯招聘”網站。魔方網

聘（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魔方公司”)開發了一款名為“省錢招”的

流覽器外掛程式，用戶下載並安裝“省錢招”外掛程式並註冊“省錢招”帳戶

後，打開並登陸“智聯招聘”網站，選擇一份簡歷，點擊“通過省錢招下載”按

鈕並下載簡歷後，在魔方公司網站可顯示有上述下載的簡歷，點擊簡歷可流覽其

中全部資訊。此外，魔方公司曾以求職者的身份向“智聯招聘”網站投放了內容

完全一致的“簡歷”19份，其中虛構求職者年齡、學歷、職位等資訊，但內容主

體為“省錢招”外掛程式的推廣宣傳。智聯公司、網聘公司認為魔方公司的前述

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起訴至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朝陽法院”）。

朝陽法院經審理，判決魔方公司立即停止侵權、消除影響並賠償二原告經濟損失

100萬元及合理費用 65261元。魔方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北京智慧財產權

法院。 

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經審理認為：智聯公司、網聘公司基於其商業模式獲得

的競爭優勢受法律保護，魔方公司通過“省錢招”外掛程式在“智聯招聘”網站

插入連結，進行比價及獲取簡歷資源的行為，損害了智聯公司、網聘公司的經濟

利益。同時，上述行為具有不正當性。另外，該行為雖然發生於網路環境中，但

從其行為性質和表現形式看，應不屬於經營者利用技術手段實施的妨礙、破壞其



 

 

 
29 / 41 

 

他經營者合法提供的網路產品或者服務正常運行的行為，故不宜認定為違反了《反

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四）項的規定，但魔方公司的行為系以不正

當方式削弱智聯公司、網聘公司競爭力的行為，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和商業道德，

構成不正當競爭應認定為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的規定。因此，北京

智慧財產權法院駁回了魔方公司的上訴，維持原判。 

◼ 裁判規則： 

1、不屬於利用技術手段主動、強行在他人網站中“插入連結、強制進行目標跳

轉”，去影響用戶選擇的情形，不應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二條第二款第

（一）項的規定。 

2、不屬於利用技術手段實施的妨礙、破壞其他經營者合法提供的網路產品或者

服務正常運行的行為，不應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四）項

的規定。 

 

案例 16：小罐公司與小筍公司等不正當競爭案 

◼ 法院：上海智慧財產權法院 

◼ 案號：（2020）滬 73民終 565號 

◼ 上訴人(一審被告)：小筍(上海)實業有限公司、雷大華 

◼ 被上訴人(一審原告)：北京小罐茶業有限公司 

◼ 一審被告：武夷山壹茗生態茶業有限公司、杭州觀複茶業有限公司、橫縣長春茶

廠 

◼ 案由：不正當競爭糾紛 

◼ 案情簡介：北京小罐茶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小罐公司）是“小罐茶”產品的生

產商和銷售商。小罐公司認為“小罐茶”屬於知名商品，“小罐茶”商品包裝（以

下簡稱涉案包裝、裝潢）屬於有一定影響的商品包裝、裝潢。小筍(上海)實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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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以下簡稱小筍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雷大華、武夷山壹茗生態茶業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壹茗公司）、杭州觀複茶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觀複公司）、橫

縣長春茶廠（以下簡稱長春茶廠）使用與涉案包裝、裝潢近似的“小茶匠”包裝、

裝潢（以下簡稱被訴侵權包裝、裝潢）構成不正當競爭；小筍公司使用“小罐茶”

作為付費搜索廣告關鍵字的行為也構成不正當競爭，遂起訴至上海市浦東新區人

民法院（以下簡稱浦東法院），請求判令小筍公司、壹茗公司、觀複公司、長春

茶廠、雷大華停止不正當競爭行為、消除影響並賠償經濟損失 500 萬元及合理支

出 119222 元。 

浦東法院經審理認為，小罐公司的“小罐茶”產品在小筍公司成立並銷售

“小茶匠”產品之前已在市場上取得了較高的知名度，為相關公眾所知曉，屬於

有一定影響的商品。涉案包裝、裝潢的要素組合後形成的包裝、裝潢能與產品建

立起明確、穩固的聯繫，成為相關公眾區別小罐公司的產品與其他同類產品的重

要依據，從而將產品來源指向小罐公司，因此涉案包裝、裝潢屬於具有一定影響

的包裝、裝潢。小筍公司擅自使用與涉案裝潢構成近似的被訴侵權包裝、裝潢，

容易導致相關公眾的混淆、誤認，構成不正當競爭。小筍公司在天貓、京東電商

平臺經營網店期間，將小罐公司的企業名稱及商標“小罐茶”作為付費搜索廣告

關鍵字，不當攫取了小罐公司產品的交易機會，擠佔了小罐公司的市場，使小罐

公司的相關利益受損，同時增加了消費者選擇小筍公司產品的可能性，進而提升

其自身的競爭力，構成不正當競爭。被訴侵權商品由小筍公司銷售，壹茗公司、

觀複公司僅實施了茶葉加工行為，未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現有證據尚不足以證

明長春茶廠存在為小筍公司加工茶葉的行為，因此，壹茗公司、觀複公司及長春

茶廠與小筍公司不構成共同侵權，不承擔民事責任。在案證據不能證明雷大華與

小筍公司構成共同侵權，但其作為小筍公司的唯一股東，未能證明公司財產獨立

於其個人財產，依法應與小筍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浦東法院綜合考慮“小罐

茶”商品及涉案包裝、裝潢的知名度、小筍公司侵權規模、主觀惡意等因素，判

決小筍公司停止不正當競爭行為、消除影響並賠償經濟損失 300 萬元及合理開支

112922 元，雷大華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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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筍公司及雷大華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上海智慧財產權法院。上海智慧財

產權法院經審理認為，“小罐茶”商品屬於有一定影響的商品，涉案包裝、裝潢

屬於具有區別於其他同類產品的、能識別商品來源的、有一定影響的包裝、裝潢。

小筍公司使用的被訴侵權包裝、裝潢在整體和細節設計上與涉案包裝、裝潢近似，

易使相關消費者對兩者的來源產生混淆或誤認，構成不正當競爭。“小罐茶”不

但是小罐公司“小罐茶”商品的名稱，還是小罐公司企業名稱中的主要部分以及

注冊商標的中文部分，小筍公司購買“小罐茶”關鍵字的行為，具有攀附他人商

譽的主觀惡意，客觀上加深了相關公眾對於“小罐茶”商品與“小茶匠”商品來

源以及商品提供者之間具有關聯關係的混淆、誤認，構成不正當競爭。浦東法院

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上海智慧財產權法院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

判。 

◼ 裁判規則： 

1.在隔離比對的狀態下，被訴包裝、裝潢與他人具有顯著性和較高知名度的包

裝、裝潢在整體和主要部分上構成近似，相關公眾施以一般注意力容易產生混

淆、誤認的，構成不正當競爭。 

2.擅自使用與他人有一定影響的商品名稱相同或近似的網路搜索關鍵字，進行有

償推廣，容易導致相關公眾產生混淆、誤認的，構成不正當競爭。 

 

案例 17：小米公司與天極公司不正當競爭案 

◼ 一審法院：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 案號：(2020)渝 01民初 755號 

◼ 原告：小米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 被告：重慶天極魅客科技有限公司 

◼ 案由：不正當競爭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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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簡介：小米科技公司（以下簡稱“小米公司”）系“小米”商標的權利人和

“小米”字型大小的所有者，小米的核心商標被使用在包括小米電視的核心產品

上。小米公司發現重慶天極魅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極公司”）在其運

營的天極網網站中進行了一場名為“一場，真正的，專業拆機，榮耀智慧屏對比

小米電視”的智慧電視直播測評。小米公司認為，天極公司在該視頻中以自己主

觀的標準對小米的產品進行檢測和評價，讓公眾產生對小米產品存在嚴重品質問

題等誤導性認識，導致小米公司的商業信譽和商品聲譽遭受了難以彌補的重大損

失。小米公司認為天極公司製作、傳播涉案視頻和文章的行為構成商業詆毀，向

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重慶一中院“）提起訴訟，並請求判令天

極公司停止侵權、消除影響並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維權費用共計 1000萬元。 

重慶一中院經審理認為，本案訴爭行為是被告製作、傳播商品對比測試資訊。

一方面，商品對比測試能夠直觀地彰顯被比較商品的異同或優劣，為消費者提供

更多資訊，提高市場透明度；對此，司法應予鼓勵和保護。另一方面，由於商品

對比測試對消費者和經營者的重要影響，決定了其存在被經營者不當利用的可

能；對此，司法亦應予以規制，以維護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具體到本案，原告

指控被告製作、傳播的涉案視頻和文章包括開機評測、畫質評測、透光孔評測、

電源電路 PCB板評測、MOS管散熱片評測，PCB 層數評測，電視背板燃燒評測等七

個方面。重慶一中院對該七個方面逐一分析後，認為被告在透光孔評測、電源電

路 PCB 板評測等 5個方面的評測均屬於誤導性資訊，損害了原告的商業信譽和商

品聲譽。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一條的規定，構成商業

詆毀。重慶一中院據此判令天極公司消除影響，並賠償經濟損失和合理開支共計

2000000 元。 

◼ 裁判規則：虛假資訊或者誤導性資訊，需要結合具體案情，根據日常生活經驗，

以相關公眾的一般注意力和客觀事實作為標準來評判該資訊是否真實、是否片

面、是否有歧義，進而是否容易使相關公眾產生誤解。當該資訊足以使相關公眾

對相關產品產生誤解，降低對競爭對手的商業信譽或者商品聲譽的評價，進而影

響消費者的決定時，構成法律規定的商業詆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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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8：騰訊公司與固喬公司等不正當競爭案 

◼ 一審法院：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 

◼ 原告：深圳市騰訊電腦系統有限公司、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 被告：廈門固喬科技有限公司、武平縣固喬軟體經營部 

◼ 案由：不正當競爭糾紛  

◼ 案情簡介：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騰訊微視”“騰訊手機 QQ”軟體的著

作權人，與深圳市騰訊電腦系統有限公司（以下統稱 “騰訊公司”）共同運營上

述兩款軟體。廈門固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固喬公司”）開發了 “固喬視

頻助手”，使用者通過該軟體可批量下載“騰訊微視”“QQ 看點”上的視頻內

容，去除所下載“騰訊微視”視頻內容的浮水印等操作。武平縣固喬軟體經營部

（以下簡稱“固喬軟體經營部”）提供“固喬視頻助手”軟體的宣傳、推廣和下

載服務，並由固喬公司收取軟體付費會員費用。騰訊公司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

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四項的規定，將固喬公司、固喬軟體經營部起訴至廈門市中級

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廈門中院），要求停止侵權、消除影響，並賠償經濟損失及

維權合理支出共 110萬元。 

廈門中院經審理認為：騰訊公司通過多年經營和宣傳在國內視頻行業所獲得

的競爭優勢，屬於應受到《反不正當競爭法》所保護的民事權益。固喬公司、固

喬軟體經營部利用技術手段定位到不帶有浮水印的原始視頻播放源位址，從而能

夠根據源位址下載沒有浮水印的原始視頻檔，實現去除視頻平臺浮水印的技術效

果。該行為使得騰訊公司通過視頻平臺持續獲得商業利益的目的落空，視頻平臺

流量及其競爭優勢被人為減損，平臺的經營方式和盈利模式受到衝擊和破壞。綜

上，固喬公司、固喬軟體經營部利用騰訊公司的經營資源以不正當手段為自己攫

取利益，剝奪他人交易機會，屬於典型的搭便車、借他人經營投入獲取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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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四項的規定，判決固喬公司、

固喬軟體經營部賠償經濟損失各 10萬元以及維權合理開支 5萬餘元。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內容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整理） 

案例 19：百度公司與搜狗公司等不正當競爭案 

◼ 一審法院：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 

◼ 案號：（2020）京 0108民初 3661號  

◼ 原告：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  

◼ 被告：北京搜狗資訊服務有限公司、北京搜狗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 案由：不正當競爭糾紛  

◼ 案情簡介：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百度公司”）是百度網的主

辦單位，北京搜狗資訊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搜狗資訊公司”）是搜狗網的

主辦單位、搜狗搜索安卓手機版 App 的開發者，北京搜狗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搜狗科技公司”）是搜狗搜索蘋果手機 iOS 版 App 的開發者。百度公司

發現，網路使用者使用手機流覽器訪問搜狗網，通過搜狗搜索獲得百度網的搜索

結果後，點擊該搜索結果進入的頁面顯示“下載搜索 App 即可獲得海量免費視頻

資源”，該頁面網址為 wap.sogou.com，點擊相關按鈕，可以根據提示下載搜狗

搜索 App。百度公司主張前述行為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二條第二款第

一項之規定，故向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海澱法院”）起訴，要求

兩搜狗公司消除影響，並共同賠償經濟損失 490萬元及合理開支 10萬元。 

海澱法院經審理認為：雙方在庭審中均認可該行為系因技術原因所導致的，

故判斷涉案行為是否構成不正當競爭的關鍵在於，其是否妨礙、破壞了百度公司

網路服務的正常運行。第一，網路使用者在搜狗搜尋引擎中輸入“百度”進行檢

索後，進入的是二被告製作的搜狗網網頁，顯然違背了用戶的意願；第二，涉案

頁面上有“下載搜索 App 即可獲得海量免費視頻資源”字樣及“立即線上觀看”

的紅色按鈕，在使用者鍵入“百度”關鍵字並點擊百度網搜索結果後進入該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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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使用者很容易誤以為該頁面系百度公司提供或與百度公司存在關聯；

第三，本案證據亦顯示在搜狗網搜索“必應”“頭條搜索”等其他搜尋引擎網站

時，點擊相應的搜索結果，均可直接進入對應網站，可見二被告設置該頁面引導

使用者下載搜狗搜索 App 的主觀故意非常明顯；第四，二被告的上述行為，無疑

影響了百度網的訪問流量及用戶數量，根本上損害了百度公司本可獲得的經營利

益。另外，上述行為也為二被告經營的搜狗搜索 App及相關服務增加了交易機會、

獲取了競爭優勢。本案中，在用戶點擊“百度網”搜索結果時即出現涉案頁面，

此時尚未進入百度公司提供的百度網產品或服務中，故不屬於在百度公司提供的

產品或服務上插入連結、強制跳轉的行為，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二條第二

款第一項所規定的行為有所不同。但涉案行為在本質上同屬利用技術手段妨礙、

破壞其他經營者合法提供的網路產品或者服務的正常運行，均系在非法損害他人

正當經營的基礎上，為自身謀取不當利益，擾亂市場競爭秩序的行為。因此，該

行為應屬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四項所規制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另外，本案中並無證

據證明涉案行為給百度公司造成了嚴重不良影響，故對百度公司的消除影響的主

張不予支持。據此，海澱法院判決二被告共同賠償百度公司經濟損失 500 000 元

及合理開支 50000 元。 

 

案例 20：騰訊公司與某新媒體公司不正當競爭案 

◼ 一審法院：杭州互聯網法院 

◼ 原告：深圳市騰訊電腦系統有限公司、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 被告：某新媒體公司  

◼ 案由：不正當競爭糾紛  

◼ 案情簡介：深圳市騰訊電腦系統有限公司、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統

稱“騰訊公司”）系微信公眾平臺的經營者和管理者。某新媒體公司（以下簡稱

新媒體公司）系某網站經營者，該公司利用爬蟲技術抓取騰訊公司微信公眾平臺



 

 

 
36 / 41 

 

資訊內容及資料，並通過網站對外提供公眾號搜索、導航及排行等資料服務。騰

訊公司認為新媒體公司突破微信公眾平臺的資料防護措施進行資料抓取，並進行

商業化利用的行為，妨礙了平臺正常運行，構成不正當競爭，遂起訴至杭州互聯

網法院。 

杭州互聯網法院經審理認為：鑒於涉案資料具有商業價值、騰訊公司處理資

料的行為具有合法性，以及相關文章資料與閱讀數、點贊數、文章評論等其他資

料共同構成整體資料資源，故騰訊公司對於涉案資料享有競爭性利益。新媒體公

司繞開或破壞騰訊公司技術保護措施的行為，不僅給騰訊公司伺服器帶來額外的

負擔，而且改變了騰訊公司平臺部分資料的呈現方式，妨礙了微信產品正常運

行。另外，通過新媒體公司提供的服務，使用者無需登錄、訂閱即可搜索公眾號

文章、查看閱讀數、點贊數等內容，能夠實質性替代騰訊公司平臺提供的部分資

料內容服務，導致部分微信使用者分流至新媒體公司網站，損害了騰訊公司的商

業利益。綜上，新媒體公司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擅自使用騰訊公司征得用戶同意、

依法彙集且具有商業價值的資料，並足以實質性替代騰訊公司提供的部分產品或

服務，損害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屬於《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四

項所規定的妨礙、破壞其他經營者合法提供的網路產品或者服務正常運行的行

為，構成不正當競爭。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內容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整理） 

 

案例 21：騰訊公司與某公司不正當競爭案 

◼ 一審法院：杭州互聯網法院 

◼ 原告：深圳市騰訊電腦系統有限公司、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 被告：某 A公司 

◼ 案由：不正當競爭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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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簡介：深圳市騰訊電腦系統有限公司、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統

稱“騰訊公司”）系 QQ軟體及產品的開發和運營主體。某 A公司（以下簡稱 A

公司）是兩款自動搶紅包軟體（以下簡稱被訴侵權軟體）的開發者和運營主體，

其通過自身運營的兩個網站以及多個安卓手機應用市場提供上述軟體的下載服

務。上述軟體在免費試用次數結束後轉為提供會員收費服務。騰訊公司認為，A

公司通過技術手段干擾原本公正公平的 QQ 搶紅包功能模組，破壞 QQ平臺生態，

而且導致發紅包用戶財產權益受到損害，構成不正當競爭。故起訴至杭州互聯網

法院，要求 A公司停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登報消除影響並賠償損失 495萬元。 

杭州互聯網法院經審理認為：騰訊公司通過 QQ 軟體形成的使用者黏性、獲

取的流量以及流量變現的獲益等，系其享有的競爭優勢。A 公司提供的被訴侵權

軟體通過其批量化、自動化的操作方式超過了騰訊公司對 QQ產品進行技術甄別、

干預甚至遮罩被訴侵權軟體的可控範疇，直接衝擊 QQ 以真實社交為依託的運營

基礎，並且有可能導致未使用被訴侵權軟體的 QQ 使用者喪失公平參與搶紅包的

機會，遭受財產權益的不合理損失，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被訴侵權軟體“寄生”

於 QQ 軟體才能達到“自動搶紅包”的效果，損害真實誠信的互動生態系統，妨

礙 QQ產品或者服務的正常運行，擾亂市場競爭秩序，屬於不正當競爭行為。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內容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整理） 

 

 

 

案例 22：騰訊公司與湖北某網路公司等訴前行為保全案 

◼ 一審法院：湖南省長沙市開福區人民法院 

◼ 案號：（2021）湘 0105行保 1號  

◼ 申請人：騰訊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深圳市騰訊電腦系統有限公司 

◼ 被申請人：湖北兩網路科技公司、長沙某網路科技公司 

◼ 案由：不正當競爭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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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簡介：騰訊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深圳市騰訊電腦系統有限公司（以下統

稱“申請人”）系“王者榮耀”遊戲的開發者和運營商。申請人向湖南省長沙市

開福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訴稱湖北兩網路科技公司開發的租號 APP 提供“王者

榮耀”遊戲帳號的出租平臺服務，以及長沙某網路科技公司（以下和湖北兩網路

科技公司統稱“被申請人”）對該租號 APP 進行宣傳、推廣及帳號分發的行為違

反了國家法律和政策規定，導致公眾對申請人開發的“王者榮耀”遊戲社會評價

降低，損害了申請人的商業信譽，構成不正當競爭。並向法院申請訴前行為保全，

請求裁定被申請人立即停止“王者榮耀”遊戲帳號的出租平臺服務。 

開福法院經審理認為：被申請人運營的租號 APP及網站租賃遊戲帳號，使未

成年人有可能通過租賃遊戲帳號的方式登錄“王者榮耀”遊戲，從而規避了防沉

迷通知，導致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路的監管法規形同虛設。基於網路傳播範圍

廣、傳播速度快的特點，對被申請人的侵權行為如不及時採取保全措施，不僅不

利於未成年人健康成長，而且將持續增加對申請人商譽和市場份額的損害。為

此，開福法院依法向被申請人發出行為保全臨時禁令。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內容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整理） 

 

 

其他 

案例 23：巴赫公司不履行生效判決罚款案 

◼ 執行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 申請執行人：浙江蘇泊爾股份有限公司 

◼ 被執行人：浙江巴赫廚具有限公司 

◼ 案情簡介：浙江蘇泊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泊爾公司）於 2019年 11月 21

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杭州中院）起訴，主張浙江巴赫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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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巴赫公司）構成商業詆毀，請求判令巴赫公司立即停止不正

當競爭行為、消除影響、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 1500 萬元。杭州中院經審理，

判決巴赫公司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 300 萬元並消除影響。蘇泊爾公司、巴赫

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浙江高院）提起上訴。浙

江高院經審理，於 2021 年 6 月 2 日判決巴赫公司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 300

萬元，立即停止傳播、編造虛假資訊或誤導性資訊的行為，並于判決送達之日起

十五日內在《羊城晚報》、康巴赫官網、康巴赫官方微博、康巴赫微信公眾號刊

登聲明，為蘇泊爾公司消除影響。 

浙江高院二審判決確定的履行期限屆滿，巴赫公司未履行該生效判決，為蘇

泊爾公司消除影響，蘇泊爾公司遂向杭州中院申請強制執行。杭州中院於 2021

年 7月 4日向巴赫公司送達執行裁定書。巴赫公司於 2021年 7月 23日在其官網、

微博、微信公眾號上刊登聲明，於 2021年 7月 24日在《羊城晚報》上刊登聲明。

杭州中院經審查，發現巴赫公司線上上刊登聲明時，亦在微博上短時間內刊登了

其他廣告內容及品牌宣傳資訊，且微信公眾號使用者不通過連結無法查閱聲明。

蘇泊爾公司認為，巴赫公司所刊登聲明無法達到為蘇泊爾公司消除影響的效果，

故向杭州中院申請對巴赫公司採取罰款措施。 

杭州中院經審理認為，巴赫公司存在不主動履行生效判決，採取變通方式推

諉執行、消極執行等行為，應依法予以懲戒。鑒於巴赫公司已賠償蘇泊爾公司 300

萬元，且已在《羊城晚報》刊登聲明並刪除了相關微博內容，故酌情對巴赫公司

罰款 50 萬元。巴赫公司向浙江高院提出覆議。浙江高院經審理認為，巴赫公司通

過發佈其他廣告、僅通過連結可查閱聲明、將聲明發佈在不顯著位置等方式，妨

礙消除負面影響的判決目的實現，變相不積極履行生效判決、漠視司法權威，結

合其履行情況及發佈聲明的整改情況，酌情變更罰款金額為 30萬元。巴赫公司現

已按照生效判決全部履行完畢，並繳納罰款 30萬元。 

（本案相關內容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整理） 

 



 

 

 
40 / 41 

 

案例 24：特威茶公司與浦東新區政府等罰款及行政覆議案 

◼ 法院：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 原告：特威茶餐飲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 被告：上海市浦東新區智慧財產權局、浦東新區政府 

◼ 案由：行政處罰覆議行政訴訟糾紛 

◼ 案情簡介：特威茶餐飲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特威茶公司）將“龍井

茶” “盛璽龍井茶”字樣的中文標籤貼在從新加坡進口的茶葉（以下簡稱

涉案商品）上進行銷售。上海市浦東新區智慧財產權局（以下簡稱浦東智慧財產

權局）認為，特威茶公司未經“龍井茶”商標權人許可，在茶葉外包裝上貼附標

有“龍井茶”“盛璽龍井茶”字樣的中文標籤，起到了識別商品原產地及特定品

質的作用，且特威茶公司無法證明涉案商品原料的原產地，該行為易使相關公眾

誤認為涉案商品獲得了商標權人的授權，容易造成相關公司的混淆、誤認。浦東

智慧財產權局據此向特威茶公司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對其作出沒收涉案商

品並處以 54.5萬餘元的罰款。特威茶公司不服該決定，向浦東新區政府申請行政

覆議，浦東新區政府經審理後，作出《行政覆議決定書》，維持了上述行政處罰

決定。 

特威茶公司將浦東智慧財產權局、浦東新區政府起訴至上海市浦東新區法院

（以下簡稱浦東法院），請求撤銷《行政處罰決定書》及《行政覆議決定書》。

浦東法院經審理認為，龍井茶作為我國傳統名茶，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其特定的

品質主要由其茶葉產區的自然因素、採摘條件和製作工藝等決定。特威茶公司將

標有“盛璽龍井茶”“龍井茶”字樣的中文標籤貼附於茶葉外包裝盒上，將上述

字樣作為商品名稱使用的行為，屬於商標性使用。特威茶公司未獲得“龍井茶”

商標權人的授權，也無法證明涉案商品確實來源於龍井茶種植地域範圍並具有相

應的特定品質，因此，特威茶公司並不具備使用“龍井茶”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

條件，構成對第三人享有的“龍井茶”注冊商標專用權的侵害。在自貿區內發生

的商標侵權行為，不能排除我國《商標法》等法律的適用。而且，涉案商品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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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我國境內並進行銷售，原告的行為仍需受我國法律的規制。浦東智慧財產權

局根據特威茶公司的違法經營數額，結合其違法行為性質、情節，對其作出沒收

涉案商品及處非法經營額兩倍的處罰決定，符合法律規定。浦東新區政府提供的

證據亦足以證明其具有作出被訴覆議決定的職權，所作覆議決定合法。浦東法院

據此判決駁回特威茶公司的訴訟請求。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內容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歸納） 

 

 

 

 

 

 

 

 

 

 

 

 

 

瞭解更多典型案例，獲知更多專業內容，敬請關注

www.lungtinlegal.com/jdal/sfg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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